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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推動本院及鼓勵各單位舉辦大陸學術交流

活動，藉以增進全院師生對大陸地區之了解，並提升本院在大陸地區之專業地位，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鼓勵之大陸學術交流活動，其內容包含： 

1. 本院學生赴大陸實務研習(含企業參訪)活動 

2. 本院及院內各單位與大陸院校(含研究單位)合辦學術研討活動 

3. 本院教師參加大陸學術單位舉辦的研討會 

4. 邀請大陸學人至本院進行短期研究 

5. 其他有關兩岸學術交流相關活動 

第三條 本院學生赴大陸實務研習(含企業參訪)活動所需經費，由承辦單位每年編列預

算，經由大陸學術交流委員會審查核定之，可申請補助之預算科目包括工讀金、

聯絡費用、禮品費及指導老師差旅費。 

第四條 本院及院內各單位與大陸院校(含研究單位)合辦學術研討活動（需有正式論文集）

之補助；本案應先向科技部或其他院外單位申請補助，再向本院提出申請，每案

補助至多新台幣 20 萬元，惟至少三篇論文為本院師生發表。補助之金額由學術委

員會參酌科技部與院外單位補助狀況、研討會發表論文數與本院師生發表論文數

審查核定之；由院整合之學術交流活動得列為重點補助項目。 

第五條 本院同仁應主辦單位邀請赴大陸參加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或專題演講，可補助機



票、註冊費與食宿費用，每人次至多補助新台幣 1萬 5,000 元。                                                                                                  

第六條 大陸學人至本院短期研究，依大陸學人來台短期交流辦法處理；本案應先向科技

部或其他院外單位申請補助，再向本院提出申請，補助金額由學術委員會參酌科

技部與院外單位補助狀況與活動計畫書等核定之。每名大陸學人每月生活費用補

助新台幣 1萬元，以兩個月為限。 

第七條 其他有關兩岸學術交流相關活動，其活動內容經本委員會事前認可者，酌予於補

助工讀金、聯絡費用及禮品費等。院級活動定額補助新台幣 4萬元整，單次申請

以新台幣 2萬元為上限；各系所定額補助新台幣 2萬整，單次申請以新台幣 1萬

元為上限；本項經費之運用以不影響第二條各項活動為原則。 

第八條 申請單位或申請人原則上應於每年十月底、三月底前，檢附當學年活動之研究/

活動計劃書及經費補助申請表向院辦公室提出申請。申請案件經本委員會審查後

一個月內回覆審查情形。 

第九條 為使審查順利，申請人需列席本委員會說明該申請案，若無暇列席則需授權代理

人列席說明；無說明人則由本委員會裁量。 

第十條 各項補助經費均請先自行墊付，並於該學期內，檢附結案資料（如附表）兩份送

院，並按相關會計規定檢據報銷。獲補助者，若活動未能按計劃執行，或未能檢

附前款規定之結案資料，得取消補助。 

第十一條 本辦法各項活動補助經費在 EMBA 學術研究費、本院自籌收入經費項下支出。全

年活動補助經費編列共新台幣 80 萬元為上限，經費得視當年預算狀況分配。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院長公佈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 大陸學術交流活動之重點補助項目以院為主體，跨系所或大型活動之專案補助方

式優先。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大陸學術交流辦法附表 

項目 結案資料（書面及電子檔） 

本院學生赴大陸實務研習(含企業
參訪)活動 

1. 實習生之心得報告，每名至少一千字。 

2. 指導老師訪視工作報告，至少一千字。 

本院及院內各單位與大陸院校(含
研究單位)合辦學術研討活動 

1. 論文集 

2. 學術研討活動之新聞稿，至少一千字。 

本院教師參加大陸學術單位舉辦
的研討會 

1. 發表之論文 

2. 心得報告，每名至少一千字。 

3. 研討會行程表。  

邀請大陸學人至本院進行短期研
究 

活動報告或新聞稿，至少一千字。 

其他有關兩岸學術交流相關活動 

 


